附件2
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

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国  籍

籍  贯
	
	相  片

	身份证号码

或护照号码
	
	来泉工作

时间
	
	

	工作单位

及地址
	
	属于引

进人才
	是
	否
	

	岗   位

职   务
	
	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
	
	

	最高学历
	
	职称
	
	国家职业资格
	

	工作合同

起止时间
	
	出  生

年  月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申请认定的

人才层次
	第    层次
	本人具备的

认定条件
	第X层次第X条：……

	教育背景

（从大学起填写）及工作简历
	

	主要业绩及取得

的荣誉
	

	用人单位

意见
	   根据           同志的综合表现，建议确认其为第     层次人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初步审核

意见
	年   月   日
	审

核

意

见
	年   月   日


附件3
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相关证明材料清单

1.申请人符合《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》的相关凭证，包括：学位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、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任职证明、项目成果等。其中：国（境）外学位证书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，外文材料需提供翻译件并经驻外使领馆或公证处认证。入选国家、福建省以及泉州市人才工程（计划、项目）的人才可不再提供证明材料。

2.在我市工作或创业的有关凭证。申请人属受聘（受派）人才的，需提供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聘用合同（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需提供工作协议）、任职证明；申请人属创业人才的，需提供其创办企业的营业执照；申请人属项目合作人才的，需提供项目合作协议、任职证明、股权比例证明和团队核心成员或战略性伙伴业绩证明材料。

